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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Challenges and Strategic Pathway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County-level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传导的关键问题与优化
路径*

谢  波   袁冬苗    XIE Bo, YUAN Dongmiao

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传导面临诸多关键问题，涉及规划层级间目标传导失效、权责模糊，主体功能区与规划分区衔接

缺失及指标体系落地难，县域“三线”传导路径缺失导致空间布局碎片化，以及总体规划向详细规划传导存在编制单

元衔接不足、指标约束过紧和用地转型失衡等瓶颈。进而提出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的实施传导路径，即以“纵向层级传导

与动态适配”为主线，通过构建“权责约束+数据标准+技术赋能”的协同机制，建立“功能区划—发展权配置—动态

调适”的三位一体框架，优化“三线”划定与城镇开发边界管控体系，细化多级规划分区并强化指标分解，最终以详细

规划编制单元为抓手，实现总规向详规的全要素高效传导。

The implement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county-level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faces many key problems, involving 
ineffective goal transmission and ambiguous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mong planning levels, the lack of connection 
between main functional areas and planning divisions and the difficulty in implementing the index system, the fragmented 
spatial layout caused by the lack of transmission paths of the "three lines" in the county area, as well as bottlenecks such 
as insufficient connection of planning units, overly tight index constraints and unbalanced land use transformation in the 
transmission from "general planning" to "detailed planning". The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transmission path of county-
level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s proposed, that is, taking "vertical level transmission and dynamic adaptation" as the main 
line, through building a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constraints + data standards + technical 
empowerment" to establish a trinity framework of "functional zoning - development right allocation - dynamic adjustment", 
optimizing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three lines" and the control system of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ies, refining multi-level 
planning divisions and strengthening index decomposition, and finally taking the detailed planning compilation unit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achieve efficient transmission of all elements from general planning to detailed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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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全域空间用途管制等新时代战略需求[2]，

县域国土空间发展模式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

转型与重构压力。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

据，县级城市普遍面临人口流失的困境，而土

地财政驱动下的过度房地产开发和经济开发

区盲目扩张，不仅导致大量土地资源闲置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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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进入实施阶段，

提升规划编制成果的可操作性和实现规划的

多级、多类有序衔接与传导[1]，已成为当前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面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空间治理体系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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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还引发了产业空心化和公共资源配置失衡

等连锁反应，进一步激化了县级城市人口与

土地利用之间的矛盾，迫切要求优化调整县

级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3]。作为国土空间规

划“五级”体系中国家事权的基层落实环节，

县级国土空间规划不仅是市级规划向下延伸

的关键纽带，也是指导乡镇空间治理的重要

依据[4]。因此，县级国土空间规划亟需在确保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不可

逾越的前提下，从过去单纯追求城镇建设用地

和开发区用地规模扩张的模式，转向以旧区改

造、产业升级、公共空间优化等存量更新为主

导，并着重补齐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短板，促

进县域国土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为有效推进县级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转

型，构建一个既具刚性约束又具弹性适应性的

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传导机制尤为重要。这

要求明确各级规划的管控重点与传导路径[5]，

确保上级规划关于战略目标、主体功能区划、

“三区三线”、规划分区及指标体系等要求能够

精准下达，并将县级空间规划内容有效传导至

乡镇级空间规划，科学指导详细规划的制定。

本文从层级传导理论和协同理论入手解析县

级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传导机制，深入剖析县级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与实施传导中的关键问题，

并提出优化思路及路径，对于完善国土空间规

划实施传导机制，提升规划的可操作性和执行

力，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理论指导意义。

1  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传导的内在

逻辑

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传导面临多维矛

盾，突出表现为纵向战略目标逐层衰减、功能

分区动态衔接缺失、开发边界划定技术瓶颈突

出及规划单元与行政单元错配4大困境，导致

管控指标失效与空间落位低效，亟需从层级协

同、动态适配、技术优化和单元重构等维度系

统破解传导机制断裂问题，构建目标—管控—

实施的全链条优化路径。

从层级传导理论视角解析国土空间规划

实施传导机制，其核心在于强调规划体系内部

各层级之间的有序衔接与高效传递。规划体系

的传递应遵循自上而下的层级结构，确保市级

规划的战略导向与核心要素能够准确、完整地

传递至县级规划，确保主体功能区划、“三区三

线”等关键要素在县级层面的精准落地与细

化[6]。针对当前纵向衔接不畅问题，亟需建立

“战略传导—目标分解—空间转译”的三阶传

导模型：在市级规划层面强化战略目标的要素

提炼，通过“核心指标+空间单元”的方式实

现目标传导；在县级规划层面建立“目标解

码—空间映射”机制，将抽象战略转化为可操

作的分区管制规则。针对动态适应需求，应构

建“定期评估—动态校准—反馈修正”的循

环机制，通过规划实施绩效评估触发空间管制

规则的动态调整，尤其针对主体功能区战略建

立“五年期功能评估+年度实施监测”的动态

响应制度，破解静态功能定位与动态发展需求

的矛盾。

协同理论强调复杂系统的自组织演化特

性，要求建立“多元主体—多层规划—多项政

策”的协同网络。在县级规划的实施传导中，

协同理论要求县级规划必须与其他层级的规

划、相关部门等形成紧密的协同关系[7]5，以实

现规划目标的共同推进与实施效果的整体提

升。因此，针对实施载体缺陷，应构建“行政单

元—规划单元—实施单元”的耦合体系：通过

规划编制单元与街道、乡镇行政管理边界的精

准对接，实现开发强度、建筑高度等指标的行

政单元配额管理；建立跨部门协同平台，整合

环保、农业、交通等部门的专业诉求，形成“多

规合一”的技术协同机制。针对“三线”矛盾，

应构建“生态—农业—城镇”空间冲突的识

别与协调模型，通过空间适宜性评价与多目标

决策支持系统，实现三线划定从“技术博弈”

向“协同治理”的范式转变。

2  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传导中存在

的关键问题

2.1   纵向层级衔接的传导脱节，权责不清与

数据标准不统一

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存在与上级规划纵

向层级衔接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规划目

标传导失效、权责划分模糊、数据标准不统一

及技术支撑薄弱。首先，规划目标的传导失效

源于层级间缺乏系统化的分解机制，上级规

划（如省级、市级）的宏观战略与县级规划

的具体实施需求之间未形成精准匹配。例如，

省、市级规划强调区域协调发展，但县级规划

在承接时可能因地方发展需求差异而难以落

实，导致“一刀切”或“过度弹性”现象。

其次，纵向传导机制未明确技术标准和操作

细则，权责划分模糊加剧了传导障碍[8]。主要

原因在于地方自主性与上级刚性约束的矛

盾，县级规划在落实约束性指标时需兼顾地

方发展诉求，但上级规划未预留弹性调整空

间，导致执行偏差。例如在城镇开发边界调

整中，县级规划编制单位常面临“是否允许

超边界布局”的政策模糊性，缺乏明确的审

批路径和权限界定。此外，数据标准不统一

导致信息共享与整合困难，各级规划采用的

分类体系、坐标基准、属性字段等技术标准

存在显著差异[9]。以“三调”数据与生态保护

红线评估为例，二者在用地分类转换规则、矢

量边界容差标准等方面存在技术断层，导致

县级规划调整时需耗费大量工作量进行数据

校核。这种标准割裂不仅造成规划编制效率

的下降，更易引发管控边界重叠、指标传导失

真等系统性风险。

2.2   主体功能区与国土空间规划分区的衔

接缺失及指标体系传导的落地难题

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在县域和中心城区两

个层面上实施分区管控，往往将中心城区及

重点乡镇划定为城市化发展区，将其余乡镇

划分为农产品主产区与重点生态功能区。后

者的发展空间被限制，且因开发保护矛盾、更

新策略实施难而被进一步压缩[10]143。同时，由

于各主体功能区的自然资源要素配置未体现

差异化发展需求并缺乏明确的目标引导和指

标管控，导致县域主体功能区策略趋同，难以

有效指导乡镇的重大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

设、耕地保护与生态环境治理。而且，现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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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功能分区的调整缺乏监测评估体系与跨部

门协调机制，无法实时掌握各功能区核心指

标（如生态保护红线内人类活动强度、耕地

非农化趋势等）的动态变化，导致功能区划

与实际发展脱节，难以适应城镇化、生态保护

等快速变化的需求。尤为关键的是，以行政单

元为主体细分的主体功能区与国土空间规划

分区存在空间单元的不匹配现象，以及规划

分区的“分区—用途—指标”3级管控规则

缺乏精细化设计，导致主体功能区的战略目

标和指标体系难以在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中得

以落实。此外，县级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指标体

系的传导采取自上而下分解至乡镇进行管控

的方式，但与国土空间规划分区的衔接尚不

紧密。具体而言，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耕

地保有量、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建设用地总面

积等底线管控指标主要依托国土空间规划分

区确定，而结构效率指标和空间品质指标（常

住人口规模、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社区公

共服务设施步行15分钟覆盖率等）主要依托

行政单元进行管控。因此，传统的依托行政单

元传导指标体系的模式亟待打破，以期在国

土空间规划分区内实现更为精准的指标分解

与管控。

2.3   县域“三线”传导的可操作路径缺失

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和城镇开发边界（即“三线”）作为国土空

间规划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自然资源保护、新

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规划手段，往往采取自

上而下的方式由市县传导至乡镇国土空间规

划予以实施。然而，城镇开发边界的传导面临

“市—县”博弈，从县级向乡镇级国土空间规

划的“层级传导”以及从总体规划（以下简

称“总规”）向详细规划（以下简称“详规”）

的“类型传导”存在严重制约。为了保障市

域城镇开发边界规模，县域城镇开发边界往

往面临市级国土空间规划“卡脖子”问题，

难以保障基本的扩展系数，导致县域城镇建

设用地指标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区，乡镇建设

空间受限。同时，指标约束下部分存量用地难

以纳入城镇开发边界，以及集中建设区内城

镇建设用地的划定未考虑远期发展需求，仅

依据现状城镇建设用地类型与形态将其纳入

城镇开发边界，剔除了开发边界范围内的耕

地、农村宅基地、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等，

导致县域城镇开发边界存在大量细碎图斑、

“开天窗”和形态不规整等问题，为控规编制

带来严峻挑战。如何整合细碎用地图斑、优化

详细规划编制单元边界形态，形成功能完整、

基础设施连续、形态规整的用地布局模式，是

当前“三线”从国土空间总规向详规传导亟

待解决的技术难题。

2.4  总规向详规传导的制约与瓶颈

详规编制单元是保障总规的战略引领、

底线管控与用途管制要求落地的重要手段。

然而，在县域城镇开发边界形态不规整、图斑

破碎化的约束下，规划编制单元往往按照传

统的人口规模、居住区规模、建设规模与基础

设施“自平衡”原则进行划分[11]15，与行政管

理单元的衔接不充分，导致总规与详规存在

脱节现象[10]142，在传导管控内容与指标时面

临难以实施的问题。同时，城镇建设用地指标

约束下县级城市的高强度发展模式带来了交

通拥堵严重、居住环境恶化等问题，新城区的

高强度开发也超出了实际居住人口需求，导

致基础设施配套浪费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

后。因此，县级国土空间总规需要充分衔接规

划编制单元与行政管理单元，并通过有效途

径确定详规编制单元的开发强度、建筑高度

等指标，合理保障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

的空间落位，以期有效地将“总规”的用途

管制要求传导至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

“控规”）。此外，为了强调底线约束和管控，在

县、乡镇国土空间总规中需要进一步划定中

心城区和乡镇的“三线”及蓝线、紫线、黄线

等“五线”。然而，县级城市面临人口收缩和

产业转型的瓶颈，导致工业用地闲置、土地利

用不集约等问题，进而在控规编制中出现工

业用地向商业、办公用地转变的现象，脱离了

县级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产业转型、土地集

约化利用目标，迫切需要在现有控制线基础

上划定工业用地控制线，保障工业用地边界

在详规中落实。

3  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传导的基本

思路及路径

目前，全国各级国土空间总规已编制完

成，实现了全域统筹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转

型。国土空间规划逐步转向实施阶段，不同层

级、类型的规划需要明确传导和管控内容，实

现各类传导和管控方式之间的协同配合，保证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有机统一[12]。对于县级国

土空间规划而言，为保障县域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目标和用途管制要求的实施传导，需要创

新“纵向传导—横向协同”双轨机制。纵向构

建“目标传递—规则转化—绩效评估”闭环

系统，横向打造“多元协同—动态调适—空间

整合”开放平台，形成“总规引领、全域覆盖、

单元统筹、分类传导、逐级细化”的县级国土

空间规划传导思路[13]63-66。

理顺国土空间多层级分区管控关系是落

实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战略、底线管控要求与

指标体系的必要条件。县域主体功能区、国土

空间规划分区、规划编制单元作为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的分区管控单元，应遵循自上而下

的“分级管控”方式，并完善自下而上的“动

态反馈”调整机制与协调机制[7]7。而且，为了

实现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的目标与格局、主体

功能区、“三区三线”、指标体系的有效传导与

精准落地[14-15]，指导乡镇国土空间总规及详规

的编制，需要基于行政管理单元细化规划分区

并充分衔接各规划单元[13]63-65，以“约束性指

标+控制线+重点名录+管控规则”为抓手明

确纵向传导重点[16]，并通过“主体功能区+分

区单元+规划编制单元”纵向传导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要求（见图1）。

面向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传导的瓶

颈，建立匹配事权的国土空间管控体系尤为

关键[17]。当各级政府的公共事权与规划事权

协调一致时，国土空间规划才能有效实施与

传导[18]。市级国土空间总规在保障核心刚性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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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内容向下传导的同时，应通过市、县事权

的划分加强自下而上的反馈衔接，形成上下

结合、市县互动的规划实施传导机制[19]，并构

建层级联动的数据标准体系及共享机制提升

规划传导效能，使规划能够更好地满足各区

县、乡镇的发展需求，既保障约束性指标与控

制线的落地[20]，也合理解决县、乡镇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的现实问题和瓶颈。此外，为应对

城镇开发边界内编制控规的难点问题，需创

新规划编制与管理方法，深化详规编制单元

的控制线与指标管控内容以及公共服务设

施、市政基础设施等重点名录的管控要求，

并采取弹性控制方式弥补城镇开发边界划定

存在的问题以及难以指导控规编制与实施的

短板。

3.1   加强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的纵向层级传导

为了破解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纵向传导困

境，需从优化权责分配、统一数据标准、强化技

术赋能3方面协同，形成上下贯通、动态适配

的规划传导机制。首先，针对当前“权责模糊”

导致的传导阻滞，亟需建立“刚性约束+弹性

实施”的新型权责配置模式。立法层面应明确

三级规划事权清单，细化县乡两级在指标分

解、空间布局调整等方面的具体权限。同时，为

了厘清“三区三线”管控中刚性约束与弹性

调整的边界，需构建一套考核奖惩机制[21]67，

以平衡上级刚性要求与地方自主性，避免政策

执行中的“一刀切”或过度弹性化。以福建省

为例，通过建立耕地保护目标差值梯度分解机

制（年度分解10%任务量），配套“新增指标

奖励+恢复资源库监管”的双向激励，既保障

省级统筹又赋予地方实施弹性；同时将土地征

收成片开发审批权委托省级各部门，放宽公益

性用地比例并实行动态备案，实现“审批集

权”与“落地分权”的平衡。

针对当前各级规划数据碎片化造成的传

导失效，应构建“国标—省标—县标”三级联

动标准体系，打造县域统一的空间治理数字底

板，集成多源数据并建立动态更新机制。通过

开发智能转换工具实现多源数据标准化对接，

建立“季度微调+年度更新”的动态机制，配

套智能推送系统和数据健康度考核，将纵向衔

接误差率控制在合理区间。例如，福建省依托

省级耕地保护动态监管平台，整合数据标准，

推行“田长制”网格化监管模式，形成行政考

核与社会监督的合力，有效破解了“上下权责

脱节”与“保护发展失衡”的矛盾。此外，针

对基层技术短板导致的实施滞后，应构建“监

测—预警—评估”智能闭环。运用大数据和AI

算法实现规划实施全周期动态跟踪，建立国土

空间“数字孪生”系统。通过下沉式技术培训

提升县级部门在数据分析、详规编制等方面的

能力，推动规划从“静态蓝图”向“动态治理”

转型。

3.2   深化县域主体功能区划，传导国土空

间管控要求

为了保障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的功能分区

与规划指标能够精准下沉实施，本文提出“功

能区划—发展权分配—动态调适”三位一体

的实施框架：首先，以街道及乡镇为基本单元

精细化划分主体功能区，明确各单元功能定

位、管制规则及规划指标体系[22]；其次，构建

“市—县—乡”三级联动的土地发展权动态调

配机制，通过“规划配额+详细规划+许可管

理”模式，结合5年综合评估与年度考核，实行

差异化发展权配置（生态区侧重生态保护实

效，农产品区关注粮食产能，城镇化区考核产

业创新），并建立跨部门协同考核机制确保公

平高效[21]69；最后，建议构建“监测—预警—

响应—优化”全链条治理机制：依托县级“一

张图”平台建立全要素实时监测体系，对生

态保护红线内人类活动强度、耕地非农化率、

建设用地开发效率等核心指标设置分级预警

阈值，当监测数据突破临界值（如生态区开

发强度连续两年超标）时，自动触发跨部门

协同决策程序。决策过程以自然资源部门为枢

纽，通过冲突类型识别（如生态保护与产业用

地矛盾）、优先级规则判定（生态红线＞永久

农田＞城镇扩展）、多情景模拟推演及利益补

偿协商（如指标置换、碳汇交易），生成兼顾保

护与发展的优化方案。经规委会审议后，同步

更新“一张图”数据库并调整规划许可条件，

实现土地发展权配置的动态精准适配。该机制

通过数字化手段将传统静态规划转型为韧性

治理体系，显著提升国土空间配置的响应速度

与治理效能。

在功能区划的基础上，通过差异化的自

然资源配置策略实现各功能区的特色发展与

核心目标。城市化发展区聚焦集约发展与品质

提升，重点传导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公共服务

覆盖率等5大指标；农产品主产区严守耕地红

线，从耕地保护、污染治理等维度强化农田保

护指标管控；重点生态功能区以生态保护优

先，在满足民生需求的前提下，强化森林覆盖

率、湿地保护率等生态指标约束。针对主体功

能区存在的跨功能区冲突问题，需构建“空

间置换+指标交易”双轨制补偿机制[10]145。例

如，当城镇化区域因重大项目确需占用生态保

护区时，除严格执行占补平衡外，可探索建立

“生态指标银行”，允许通过购买其他区域生态

修复产生的指标（如新增湿地面积、森林碳汇

增量）进行对冲；对于农产品主产区因严守耕

地导致的财政损失，可通过“城乡建设用地指

标跨镇交易”平台，将其节余的建设用地指标

有偿转让给城市化发展区，所得收益专项用于

高标准农田建设。

此外，本文进一步提出将国土空间分区

与行政区划深度融合（见图2），通过建立

“分区—用途—指标”三级管控规则，清晰界

图1 国土空间规划单元的衔接关系
Fig.1  Connection relationship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uni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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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并强化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

护区、城镇发展区和乡村发展区等规划分区

的具体管控要求与实施路径。例如，在生态

控制区内允许适度布局与生态功能兼容的民

生设施（如生态研学基地），但需限定建筑密

度≤10%、容积率≤0.5；在城镇发展区的产

业集聚区推行“弹性用地清单”，对战略新

兴产业项目可突破基准容积率20%，但需配

套不低于15%的绿地空间。此类精细化规则

设计为国土空间高效管理提供了科学决策

支持。

3.3   以城镇开发边界为核心的“三线”优

化与实施传导

针对县、乡镇国土空间规划中城镇开发

边界普遍存在的细碎图斑、“开天窗”及形态

不规整等问题，建议从传导机制创新、规划技

术优化和管制策略强化3个方面探索实施策

略。首先，需重构城镇开发边界的层级管控体

系，打破传统“自上而下”由市级政府单一

决定的模式，倡导在确保基本城镇开发扩散

系数的前提下，赋予县级与乡镇级政府“自

下而上”的协调反馈机制，旨在确保永久基

本农田与生态红线的同时，满足县域城镇开

发建设的合理规模[23]。其次，为应对城镇开发

边界内部图斑碎片化及“开天窗”现象，建

议在国土空间分区规划中深化城镇发展区的

细分策略，于现有城镇集中区外划定远景发

展区，并将未直接纳入当前城镇开发边界的

图斑优先视为储备区，依据其现有地类进行

管理，为后续城镇开发边界的优化调整奠定

基础。对于“开天窗”问题，建议通过调整土

地利用结构、优化空间布局等方式，确保城镇

开发边界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基于此，考虑到

规划编制单元的功能完整性和用地形态的规

范性要求，建议将规划编制单元范围适度延

伸至城镇开发边界外，在确保不占用永久基

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将城镇开

发边界储备区的现有用地整体纳入控规编制

框架，明确用地类型、开发建设强度和设施配

套要求，而暂不执行具体的规划许可程序[24]

（见图3）。

以湖北省枣阳市为例，作为全国百强

县、襄阳市域副中心城市，枣阳市在“三区

三线”划定中承担了全市第二的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指标，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位居

全市末尾，仅为1.15倍。在此背景下，枣阳市

坚持在城镇开发边界内实行严格的用途管

制，并加强与水体保护线、绿地系统线、基础

设施建设控制线、历史文化保护线等协同管

控。同时，为了兼顾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弹

性发展，枣阳市划定了弹性发展区和特别用

途区，即城镇开发边界储备区。枣阳市规定

弹性发展区在满足特定条件下方可进行城镇

开发和集中建设，在不突破规划城镇建设用

地规模的前提下，城镇建设用地布局可在弹

性发展范围内进行调整。而特别用途区原则

上禁止任何城镇集中建设行为，实施建设用

地总量控制，原则上不得新增除市政基础设

施、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生态修复工程、必要

的配套及游憩设施外的其他城镇建设用地。

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层面，枣阳市规划为实

现该管控手段提供了政策和技术保障。具体

而言，在中心城区规划中，枣阳市依据行政

区划划定了中心城区规划范围，该范围超出

了中心城区的城镇开发边界。通过编制中心

城区规划范围的土地使用规划图，提供了城

镇开发边界外的弹性发展区和特别用途区

的土地使用用途，但不作为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和规划许可和监督管理的直接依据。同

时，枣阳市明确了规划范围内具体地块的土

地使用性质、开发强度、用地边界和用地兼

容等用途管制要求在详规中确定，按照法定

程序审批后，方可作为规划实施和监管的法

定依据。

3.4   多层级细化规划分区，传导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要求

为有效传导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核心要

求，实现对县域国土空间规划布局的结构性优

化与精准管控，本文提出一套系统化的规划分

区体系。该体系首先依据各主体功能区的特

性，将县域国土空间科学划分为生态保护区、

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城镇发展区和乡村

发展区等一级规划分区，并依托行政单元在

各乡镇明确一级规划分区的管控要求，形成

贯穿各级国土空间规划并衔接行政单元的基

础空间载体与管制体系[11]15-16。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对城镇发展区和乡村发展区进行细

化，设定二级规划分区，并精准界定各分区的

规模、主导功能用地及兼容用地类型。城镇发

展区被细分为居住生活区、商业商务区、工业

发展区、物流仓储区、绿地景观区等，而乡村

发展区则涵盖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和林

业发展区等。规划分区的细分不仅有助于提

升国土空间的使用效率和功能协调性，而且

为乡镇国土空间总规的编制提供了更为灵活

和精细的基础。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允许乡镇

在保持片区基本功能布局稳定的前提下，根

据实际情况对二级规划分区进行适度调整，

以满足乡镇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弹性发展需

求。这一调整机制既保证了规划的刚性约束，

图2 县级主体功能区与国土空间规划分区的关系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y-level main 
functional zones and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divisions

图3 城镇开发边界的优化模式
Fig.3  Optimization model of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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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e, and optimization measures[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3(2): 96-102.
曾源源，朱锦锋.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传导的理论

认知与优化路径[J]. 规划师，2022，38（10）：

[3]

[4]

[5]

[6]

[7]

[8]

[9]

[10]

又赋予了乡镇一定的自主权，有助于提升规

划的可操作性和适应性。

在指标传导方面，需要建立从县总规到

乡镇总规的指标分解与传导机制。通过将县

域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

镇开发边界，以及耕地保有量、林地保有量等

关键约束性指标定规模、定位置分解到中心

城区与乡镇，并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规划分

区中，确保规划指标的有效传导和落地实施。

同时，在乡村发展区划定的基础上，建议结合

不同乡村的空间功能差异，进一步划分各行

政村的类型，并制定相应的分类指引模式和

策略[25]，以指导村庄规划的编制与实施。

3.5   以详规编制单元为抓手，实现总规至

详规全要素的高效传导

为确保规划管理和实施的弹性及可操作

性，本文提出以详规编制单元为关键抓手，通

过设置中间层级实现总规与详规之间在空间

单元范围上的无缝对接与要素传导，旨在兼

顾规划的刚性与弹性，既保障总规的底线管

控、指标要求，又满足设施落点的空间需求[26]。

在县域国土空间格局向详规层面的传导过程

中，对“三线”、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等底线要

素在详规编制单元实施严格的刚性管控与传

导。同时，为优化工业用地布局与规模集聚，

依托详规编制单元统筹划定工业用地控制

线，确保在详规编制中，除公共服务设施、交

通与市政基础设施、公园绿地等公益用地外，

不得将工业用地随意置换为非工业用途，从

而避免大规模商业、居住和办公用地的无序

建设。

在总规向详规的指标传导方面，为了协

调县域各详规编制单元的开发强度，合理引导

控规编制，避免城镇开发强度的过高发展，建

议对详规编制单元的开发规模、容积率、建筑

高度等指标进行总量控制，并采用区间约束的

方式实现规划指标的弹性管控。此外，为保障

重大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及历史文化遗产

的精准落位，建议在详规编制单元内明确清单

名录及管控要求。对于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已明

确边界的公共设施，强调在详规编制单元内对

其设施类型、数量和用地规模进行刚性约束，

并在传导至详规时考虑弹性发展需要，允许在

保证规模与位置的前提下对其用地红线的形

状进行调整。对于点位控制的公共设施，建议

在详规编制单元明确其类型和数量，但允许在

编制单元内灵活选址，最终通过详规确定具体

用地红线。

4 结语

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的实施传导主要面临

纵向战略目标逐层衰减、功能分区动态衔接缺

失、开发边界划定技术瓶颈突出及规划单元与

行政单元错配等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必须

以“纵向层级传导与动态适配”为主线，通过

构建“权责约束+数据标准+技术赋能”的协

同机制，建立“功能区划—发展权配置—动态

调适”三位一体的框架，优化“三线”划定与

城镇开发边界管控体系，细化多级规划分区并

强化指标分解，最终以详规编制单元为抓手，

实现总规向专项规划的全要素高效传导。这一

机制的构建不仅对于夯实县级国土空间规划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优化县域国

土空间格局具有深远意义，更是提升国土空间

治理水平、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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